
案情

2018年3月，某县市场监管局执法人
员在对城区一家名为“美味香食品经营
店”开展检查时，发现该店经营有规格5
升的“滴滴香菜籽油”40桶，规格为5公
斤/袋的“五香牌大米”45袋，共计货值金
额3600余元。经查，该店负责人王某持
有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经营范围为预
包装食品和散装食品销售，未依法办理
食品经营许可证。该店经营的5公斤/袋
规格的大米为王某从网上购买25公斤/
袋规格的大米（共购买10袋）及小规格包
装袋，后自行分装所得。王某在小包装
袋上标注“五香牌大米”的名称、5公斤/
袋的规格以及生产日期等事项，但未标
注生产者的名称、地址、联系方式等内
容。此外，王某购进“滴滴香菜籽油”50
桶，采取“买二送一”（购买两桶菜籽油送
一袋大米）的方式售出菜籽油10桶、赠送
大米5袋。因王某涉嫌无证经营食品等，
执法人员依法扣押其库存的40桶菜籽油
和45袋大米，并立案查处。

分歧

关于此案究竟如何定性处罚？执法
人员提出了三种不同的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应当按照未取得
食品生产许可证生产食品查处。

王某在互联网上采购大包装规格为
25公斤/袋的预包装大米，擅自分装为5
公斤/袋的小包装大米，并自行标注了该
批大米的生产日期等事项，其行为不符
合《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食品生产
许可审查通则》以及《大米生产许可证审
查细则》的有关规定。大米分装系食品
生产许可的审查内容，按照相关规定，大
米分装企业需要单独注明，因此王某对

大米进行分装应当属于食品生产的范
围，而王某并未取得食品生产许可证，其
行为明显违反了《食品安全法》第三十五
条“从事食品生产、食品销售、餐饮服务，
应当依法取得许可”的规定，应依据《食
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一款的规
定进行处罚。

第二种意见认为，应当按照经营标
签不符合《食品安全法》规定的食品查
处。

该店负责人王某在互联网上采购大
包装25公斤/袋的大米，分装为5公斤/袋
的小包装，并在小包装袋上标注了大米
的名称、规格、生产日期等事项，但并未
标注有该批大米生产者的名称、地址、联
系方式等信息，其行为显然违反了《食品
安全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关于预包装
食品标签应当标明事项的规定，应依据

《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
（二）项规定进行处罚。

第三种意见认为，应当按照未取得
食品经营许可证经营食品查处。

该店负责人王某取得了营业执
照，其经营范围包括预包装食品和散
装食品销售，但在其营业执照的经营
范围一栏用括号特别注明“以上凡涉
及行政许可的必须凭许可证经营”的
提示，根据《食品安全法》第三十五条
第一款“国家对食品生产经营实行许
可制度。从事食品生产、食品销售、餐
饮服务，应当依法取得许可”的规定，
王某在经营“滴滴香菜籽油”和“五香
牌大米”等预包装食品时，并没有依法
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其行为违反了
《食品安全法》第三十五条第一款规
定，应当依据《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

十二条第一款规定进行处罚。

评析

当事人王某的行为既属于无证经
营，也属于经营标签不符合规定的食品，
应当按无证经营进行处罚。理由如下：

第一，王某在经营“滴滴香菜籽油”
和“五香牌大米”等预包装食品的过程
中，分别实施了采购、贮存、分装、销售、
赠送等一系列行为，即从采购食品到销
售食品表现出一个完整的经营食品的
过程，分装大米只是王某经营食品过程
的一个中间环节，并非严格意义上的食
品生产行为，应当从整体上来认定王某
的违法行为。如果将王某的系列行为
单独分割开来，以此认定其属于未取得
食品生产许可证生产食品的违法行为显
然欠妥。

第二，王某销售两桶“滴滴香菜籽
油”送一袋“五香牌大米”，属于附条件的
赠送行为，虽然一袋大米不再单独付费，
但实际上，“买二送一”中的赠品并非真
正免费。因此，王某赠送大米、销售菜籽
油的行为都应当视为经营食品的行为。

第三，王某未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
经营食品的无证经营行为，与经营标签
不符合《食品安全法》规定的违法行为，
系同一违法主体的一个违法行为，违反
了同一部法律的不同法条的情形，属于
想象竞合，应按“择一重处”的原则进行
处理，选择较重的罚则实施处罚。《食品
安全法》规定，对无证经营食品行为的
起罚点为5万元，而对经营标签不符合
规定食品行为的起罚点为5000元。因
此，对王某的违法行为按照未依法取得
食品经营许可证经营食品来定性处罚较
为妥当。

（食品伙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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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辟谣

对标签不合法的食品处罚依据是什么？

这些水产品谣言别信了

山西网友“等风来”：据说小龙虾是一
种虫子，生长环境恶劣，体内聚集了很多
重金属。那么，小龙虾还能吃吗？

主持人：小龙虾的真名叫“克氏原螯
虾”，是一种淡水虾，不是虫子。小龙虾原
产于美国东南部，所以又叫美国螯虾，它
是最具食用价值的淡水龙虾品种。小龙
虾是杂食动物，以水底有机质、水草、藻
类、水生昆虫、有机碎屑等为食。因为它
食性杂，所以生命力很强，能在污染水体
中生存，但这并不能说明小龙虾喜欢在污
水里生活。野生小龙虾生长在稻田和水
沟里，但为了满足市场需求，目前小龙虾
绝大多数是人工养殖的，且养殖基地对水
的洁净度要求很高。

此外，由于小龙虾环境适应能力很
强，能够在污染严重的地方存活下来。但
是，它摄入的重金属大部分被转移到了外

壳，且随着不断生长和脱壳，这些重金属
毒素被移出体外，所以肉里的重金属未必
会超标。即使水中有重金属，从生物富集
的角度来说，重金属一般集中在小龙虾的
头部，且不会积聚太多，消费者在吃小龙
虾时只要不吃虾头即可。

江苏网友“四季柠檬”：市场上经常看
到又粗又大的黄鳝，是因为用避孕药催肥
的吗？

主持人：黄鳝变得又粗又大是因为在
饲养过程中，采用了科学的饲养方法，解
决了影响黄鳝生长的水温和饵料等问题，
与避孕药无关。

资料显示，黄鳝刺少肉厚，营养价值
较高，属高蛋白、低脂肪食品。黄鳝是以
肉食性饵料为主的杂食性鱼类，喜欢吃鲜
活饵料，不吃腐烂变质的食物。黄鳝有忍
耐饥饿的本领，吃饱一餐，通常可以3天

至5天不吃食物。因此，黄鳝的摄食能力
和饵料来源有限，其生长速度与摄食量多
少有关。黄鳝在长期不摄食的情况下虽
不会死亡，但体重会明显降低。如果使用
避孕药，不仅不能促进黄鳝生长，反而会
加速其死亡。因为黄鳝吃了添加激素的
饲料后，可能出现代谢紊乱，导致抗病力
差，严重时会死亡。

河北网友“冲上云霄”：有网上传言说
鱼贩子为了让鱼更活跃，会在水中添加一
些药物，而且人食用这样的鱼后会致癌，
真相究竟如何？

主持人：网友所说的药物应该是“鱼

浮灵”，这个谣言早在2012年就出现了。
事实上，“鱼浮灵”既非回生神药，也无毒
害，而是固体双氧水，主要成分一般是过
氧碳酸钠，投放到水中后，会水解为碳酸
钠和双氧水，碳酸钠将提高水的pH值，双
氧水碱性条件下更容易释放氧气，从而起
到提高水体溶解氧效果。

个别不法商贩可能使用不符合要求
的化工品过氧碳酸钠来替代渔业用“鱼浮
灵”，这种情况下确实有可能存在引入重
金属等有害成分的风险。消费者应通过
正规渠道购买水产品。

（经济日报）

进入夏季，小龙虾、烤鱼等水产品大量上市，备受消费者欢迎。然而，关
于水产品的谣言却总是影响大家的“食欲”。为了防止一些谣言再次“兴风作
浪”，本期主持人梳理了一些“热门”谣言，以正视听。


